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5 年全国教育系统 

宪法学习日活动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部属各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组织开展好 2015 年教育系统国家

宪法学习日活动，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继续开展好全国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系列活动 

我部 2014年发布的《关于在国家宪法日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

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教政法[2014]12号），将 12月 4日同时确定为全

国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，并明确提出了国家宪法日当天的活动要求。

各地、各高校要按照教政法[2104]12号文件要求，全面动员、精心

组织，进一步做好国家宪法日当天的中小学宪法晨读、特别升国旗

仪式、宪法教育课、宪法宣讲等活动。要利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

法网等教育普法网络平台，组织开展中小学师生同步晨读宪法的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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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各级教育部门也要组织实施领导干部、教师的读宪法、学宪法

活动，形成教育系统全员参与宪法学习的局面。 

二、突出“弘扬宪法精神，推动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

享发展”的主题 

今年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活动要深入宣传依

宪治国、依宪执政等理念，宣传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最根本保证，

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、根本任务和我国的国体、政体，宣

传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。要分别针对中小学生、教师安排适

当的教育内容，精心选择好中小学宪法晨读材料。要深入学习宣传

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将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

展理念，将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取得的发展成绩，同宣传宪法

理念、阐述宪法地位相结合，增强师生对宪法实施重要意义的理解。

要结合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整体要求和工作实践，大力

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大力宣传宪法法律至上、法律面前人人平

等、权由法定、权依法使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法治观念和法律原则，

使宪法教育深入中小学，形成弘扬宪法精神、培育法治观念的校园

氛围。 

三、创新宪法学习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

组织实施今年国家宪法日学习活动，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创新，

着重提高教育效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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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充分利用网络宪法教育资源。各地要利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

普法网开辟的“全国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活动”专栏，下载优质教

育资源，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其组织的“全国青少年法治知识网络大

赛”活动。 

2.不断丰富宪法教育的形式与内容。各地、各高校要以国家宪

法日为契机，积极组织开展宪法讲座、法治知识竞赛、校园剧展演、

动漫微电影作品征集等各种校园法治文化活动；要积极协调人大、

政府、司法机关相关负责人以及高校师生进入中小学讲授宪法知识，

深入推动大学生普法志愿者活动。 

3.积极营造校园宪法教育氛围。各地要积极为学校开展宪法教

育提供条件和支持，可采取政府采购方式，为中小学普遍配发适合

青少年阅读的宪法教育读本以及其他普法读物；配备宪法宣传挂图

及音像资料，要求中小学布置校园环境，营造宪法教育氛围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  各地、各高校要将国家宪法日活动的组织工作，作为近期落实

十八届四中、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任务，抓紧落实： 

  1．做到全员参与。各地要转发本通知，将国家宪法日的活动要

求，部署、落实到每一所学校，做到全体知晓、全员参与。 

  2．制定工作方案。各地、各高校要结合本通知，制定本单位国

家宪法日的具体工作方案，明确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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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．加强指导评估。各地对学校国家宪法日的活动情况，要加强

指导、监督并组织评估，将学校国家宪法日的活动情况和效果，作

为各地“六五”普法、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等活动的组成部分，纳

入相关的评价考核体系。 

  4．加强新闻宣传。各地、各高校要主动联系新闻媒体，利用多

种形式，对本单位国家宪法日活动进行宣传报道，扩大活动的影响。 

各地、各高校在第二个国家宪法日活动结束后，要及时总结活

动日的情况和经验并形成工作报告，并于 2015年 12 月 15日前报送

我部政策法规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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